
第六章  非法人组织  



第一节 非法人组织概述 

一、非法人组织的概念  P99页 

   非法人组织是指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可以自己

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组织。 



特征： 

 1、非法人组织是组织体。（相对松散） 

 

 《公司法》第一百零二条 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
会召集，董事长主持；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
不履行职务的，由副董事长主持；副董事长不能
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，由半数以上董事共
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。  
    
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
责的，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；监事会不召
集和主持的，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
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
持。  



 2、非法人组织是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
和民事行为能力的组织。 

 

 3、非法人组织是不能完全独立承担民事责
任的组织体． 

 （１）非法人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。 

 （２）出资人承担无限责任。 



第二节  合伙 

 一、合伙和合伙企业法概述 

 

 （一）合伙——两个以上的人按照协议各
自提供技术、资金或实物，共同经营、共
担风险，对外负连带责任的组织体。 

 



二、普通合伙 

（一）概念 

  普通合伙是指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，共

同出资、合伙经营、共享收益、共担风险，

并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。

（P103页定义亦可） 



（二）特征：P103页 

  1、两人以上，组织机构灵活。 

  2、以合伙协议为基础。  

  3、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 

 无限——在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时，

须以个人财产承担清偿责任。 

 连带——任一合伙人都有义务向债权人承担

全部责任。 



（三）合伙的成立 

1、有符合法律要求的合伙人 
  

 （1）数量上：至少为2人以上 

 （2）质量上 ： 

 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 

 自然人——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且不为法

律禁止从事营利性活动。 

 法人——国有独资公司、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以及

公益性的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。
（凡是和公共利益相关的企业只承担有限责任） 



2、有书面的合伙协议。 

 

3、实际缴付出资。 

 货币+实物+土地使用权+知识产权+劳动（全
体同意） 

 

4、有合伙企业名称和生产经营场所。 

 普通合伙企业应当标明“普通合伙”字样 

 



（四）合伙的财产 

 1、构成：合伙人的出资+合伙企业的收益 
 

 2、管理：合伙人共同共有 

 

 

 

 



3、合伙财产的保全 

（1）合伙人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财产 

例外：合伙企业清算或者合伙人退伙 

 



（2）合伙人不得随意转让财产份额 

 

外部转让，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，

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。 

内部转让，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。 



（3）合伙人不得随意将财产出质。 

 《合伙企业法》第二十五条 合伙人以其

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，须经其

他合伙人一致同意；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

同意，其行为无效，由此给善意第三人造

成损失的，由行为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  

 （4）合伙人不得以合伙财产抵消个人债务 



（五）合伙事务的执行 

1、事务执行的形式P105页 

 

 合伙人可以将合伙事务委托一个或者数个
合伙人执行。 

 

 特别注意：合伙企业对事务执行的约定不
得对抗善意第三人。 



2、合伙人的义务 P106页 

 重要：竞业禁止义务和交易禁止义务 

 

 1、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

企业相竞争的业务。 

 

 2、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。合伙协议

另有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除外。 



3、合伙决议的表决权 

1、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； 
2、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； 
3、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

识产权等财产权利  
4、改变合伙企业经营范围、主

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
5、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

担保； 
6、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经

营管理人员。 

普通决议 

特别决议 

合伙协议 过半数 

全体同意 



（六）合伙企业的利润和亏损 

1、合伙协议约定； 

2、由合伙人协商决定；（新增加） 

（不得约定由部分合伙人全部承担） 

3、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、分担；

（新增加） 

4、由合伙人平均分配、分担。 



（七）合伙企业的入伙与退伙 

1、入伙 

 

入伙——非合伙人加入合伙企业，取
得合伙人资格的行为。 

 

知识点P108页 



 2、退伙 

 

退伙——合伙人在合伙存续期间退出
合伙组织，丧失合伙人资格的行为。 

 

 1、自愿退伙 

 2、除名退伙 

 3、法定退伙 



 1、自愿退伙 

 （1）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 

 

 ①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； 

 ②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； 

 ③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； 

 ④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。 

 



（2）合伙协议未约定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 

 

① 合伙人的退伙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

成不利影响； 

 

② 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。 

 



2、除名退伙 

①未履行出资义务； 

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； 

③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； 

 

   书面通知被除名人，有异议的，可以自接到

通知之日起30日内，向法院起诉。 

 

总之主观上存在重大的过错 



3、法定退伙（当然退伙） 

 ①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； 

 ②个人丧失偿债能力； 

 ③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
执照、责令关闭、撤销，或者被宣告破产； 

 ④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
资格而丧失该资格； 

 ⑤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
强制执行。 

 

 总之客观上失去了资本或者赚取资本的资格 



3、退伙的效力 

 

（1）合伙人资格丧失 

 

（2）财产结算 

 

（3）退伙人对合伙亏损的分担 



三、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

（一）概念 
 

   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，是指在特定情况下，不由全
体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普通合伙。
P110页。 

     

    通常适用于以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
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 

 

   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名称中应当标明“特殊普通合
伙”字样。 



（二）责任形式 P111页 

 1、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

合伙企业债务的，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
责任，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
限承担有限责任。 

 

 2、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

成的合伙企业债务以及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，全体
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 

 



八、有限合伙企业 

（一）概念 

 有限合伙是指由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

责任的有限合伙人和对合伙债务承担

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共同组成的合

伙。 

 



（二）特殊规定 

（１）有限合伙企业由2个以上50个以下合伙人设立； 

 

（２）有限合伙企业至少应当有1个普通合伙人，国有
独资公司、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
单位、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。 

 

（３）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。 

 

（４）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 



知识拓展：合伙与法人的区别 

 （1）财产性质不同。合伙财产归合伙人共
同共有，只具有相对独立性；法人财产具
有完全的独立性，与法人成员的财产截然
分开。 

 （2）财产责任不同。这是两者关键区别。
合伙人对外承担连带无限责任；法人的成
员对仅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。 



（3）经营方式不同。合伙一般是合伙
人共同经营；法人一般由法人机关经
营。 

 

（4）成立的条件不同。合伙的成立基
础是合伙协议；法人是依照有关法律、
法规和章程而成立。 

 



第三节  其他非法人组织 

 个体工商户                    农村承包经营户 

 

 

 个人独资企业                  筹建中的法人 



一、概念 

 个体工商户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依
法经核准登记，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自然
人或者家庭。 

 

 个人独资企业是指由一个自然人投资，财
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，投资人以其个人财
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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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：个人独资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比较 

共同点： 

 一是两者均承担无限责任。 

 

 二是两者均无最低注册资本限制。 

 

 三是两者对投资人资格的限制相同。 



不同点 
（1）对企业名称的要求不同 

 个人独资企业必须具有合法的企业名称，而个体

工商户是否采用字号名称，由经营者自行决定。 

 

（２）对经营场所及从业人员的要求不同 

 个人独资企业必须具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

要的生产经营条件及从业人员。而个体工商户无

此限制。  



（３）对分支机构的要求不同 

 个人独资企业可以设立分支机构，领取营业执照，
而个体工商户不能设立分支机构。 

 

（４）经营自主权不同 

 个人独资企业享有广泛的经营自主权，包括依法申
请贷款权、取得土地使用权、外贸经营权 

 

（5）两者缴纳的税费不同。 

 个人独资企业依法纳税，不需交纳管理费。而个体
工商户除依法纳税外，还必须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
缴纳一定比例的管理费。 


